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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05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3 日和  

7 月 11 日至 8 月 5 日，日内瓦  

共有的自然资源工作组  

（地下水）  

工作组的报告 

导  言 

 1.  委员会在其 2005 年 5 月 11 日第 2836 次会议上设立了共有的自然资源工作

组，委员会于 2005 年 5 月 19 日举行的第 2840 次会议上宣布了以恩里克·坎迪奥蒂

先生为主席的成员名单。1 

                                                 
1  工作组成员如下：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主席）、山田中正先生（特别报

告员）、若奥·克莱门特·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佩德罗·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里亚德·达乌迪先生、保拉·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萨利富·丰巴先生、乔治·加

亚先生、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彼得·卡巴齐先生、威廉·曼斯菲尔德先生、

迈克尔·马西森先生、迪迪耶·奥佩蒂·巴丹先生、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贝尔纳多·塞普尔维达先生、薛捍勤女士、贝恩德·尼豪斯先生(当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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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作组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 (A/CN.4/551 and Corr.1, 附件 ) 

以期在可能范围内提交修订案文，同时考虑到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辩论情况。  

 3. 工作组于 21、26 和 28 日举行了 11 次会议。工作组也于 2005 年 7 月 12

日听取了瑞士法语区日内瓦含水层管理局的简报。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水文地质学协

会专家的咨询和简报也对工作组有益，大大地促进了它的工作。  

 4. 工作组逐条审议了条款草案，但不影响本文书最后采取的形式。  

 5. 工作组审查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 8 个条文草案以后，将其修订案文列于附

件中。在适当情形下使用脚注和方括号表明可能需要在稍后阶段予以解决、进一步

审议或澄清或在评注中予以阐述的一些问题。  

 6. 为了完成其工作，工作组建议委员会考虑于 2006 年届会第一期会议期间再

度召开工作组会议。一旦完成其工作，将由委员会把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工

作组希望在 2006 年完成条款草案的一读。  

附 件 

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  2 

第 1 条[第 1 条] 3 

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  

(a) 跨界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的使用；  

(b) 对这些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有影响或可能产生影响 4 的其他活

动；和  

(c) 这些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的保护、保全和管理措施。  

                                                 
2 符合委员会的做法，“条款草案”一词不影响最后采取的形式。  
3 方括号内的条文号码是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A/CN.4/551 和 Corr.1）中的

编号。  
4 “影响”一词的含义将在评注中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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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第 2 条] 

用  语  

 为本公约的目的：  

(a) “含水层”是指位于透水性较弱的地层之上的透水[含水] 5 地质

层组以及该地质层组饱和带所含之水；6 

(b) “含水层系统”是指两个以上的一系列水力联系的含水层，每一

含水层与特定的地质层组有关；7 

(c) “跨界含水层”或“跨界含水层系统”分别是指其组成部分位于

不同国家的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  

(d) “含水层国”是指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任何组成部分位于

其领土内的本公约缔约国；  

(e) “有补给含水层” 是指[当代]所获补给水量[不可忽略]的含水层； 

(f) “无补给含水层”是指[当代]所获补给水量[可忽略]的含水层。8 

第二部分  

一般原则  

第 3 条  

含水层国的主权  

 每一含水层国对位于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跨界含水层或含水系统部分拥有

主权。含水层国应按照本条款草案行使这种主权。9 

                                                 
5 评注中将指明“含水”只是用于区别所蕴含的不是石油和天然气。  
6 将在评注中解释水的数量因素，本条款草案不理会含水量极少的层组。  
7 评注中将解释“水力联系”的含义。  
8 在最后确定采用(e)和(f)项中的“不忽略”、“不可忽略”和“当代”等词以

前，将由科学专家进一步澄清其含义。  
9 在审议整个条款草案以后，将再度审议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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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第 5 条] 

公平合理使用  

 1.  含水层国使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方式，应当使相关含水层国

公平享受此种使用所产生的惠益。  

 2.  含水层国应以合理方式使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其使用应该着

眼于尽可能扩大使用其所含的水的长期惠益，各国应该为此制定使用这些含水

层或含水层系统的通盘计划，同时考虑到含水层国目前和将来的需要和替代水

源。就有补给的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情形来说，不得损害此种含水层或

含水层系统的持续使用和功能。10 

第 5 条[第 6 条] 

公平合理使用的相关因素  

 1.  依照第 4 条所述的公平合理方式使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必须

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和情况，其中包括：  

(a)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自然特性  11；  

(b) 地质层组的形成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补给；  

(c) 有关含水层国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d) 每个含水层国依赖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生活的人口；  

(e) 一个含水层国使用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对其他有关含水层国的影

响；  

(f)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现有和潜在用途；  

(g)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开发、保护和养护以及为此采取的措施的

代价；  

                                                 
10  “长期惠益”一词将需要在评注中说明。特别报告员在早先案文中所载述

的“议定的这种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的寿命”也需要详细说明。评注也需要澄清：

这一款并不意味着利用的程度一定限于重新补给的程度。  
11  评注应引述各种自然特性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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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对于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某一现有和已规划的用途，是否存在

具有同等价值的替代办法  12；  

  [(i)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在有关生态系统中的位置]。13 

 2.  每个因素的重要性，根据相对于其他相关因素的重要程度决定，在确

定什么是合理公平使用时，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从总体的角度根据所

有因素作出结论。但是，应该特别注意人在生存上的基本需求。  

第 6 条［第 7 条］  

不造成损害的义务  

 1. 含水层国在本国领土内使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时，应采取一切

适当措施，防止对其他含水层国造成重大损害  14。  

 2. 含水层国 [在本国领土内 ] 15 进行影响或可能影响跨界含水层或含水

层系统的其他活动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通过该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

对其他含水层国造成重大损害。  

 3. 结果仍对另一含水层国造成重大损害时，其活动造成这种损害的含水

层国应同受影响国协商，并充分注意到第 4 和第 5 条的规定，采取一切适当措

施，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16 

                                                 
12  评注中应说明存活能力的要素和代价。  
13  特别报告员将按照科学咨询意见进一步澄清“生态系统”概念，同时考虑

到其第三次报告中的第 12 条草案。  
14  评注将为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详细说明“重大损害”的相对性质。  
15  方括号内的文字表明，工作组成员对于这种义务是否应该限于在本国领土

内的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进行的活动或者应该延伸到在其他领土进行的活动，有不

同的意见。  
16  据了解：尽管已经努力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结果还是造成损害情况下的

赔偿问题，将在一个单独的条文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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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第 8 条］  

一般合作义务  

 1. 含水层国应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可持续发展、17 互利和善意的基

础上进行合作，使跨界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得到公平合理使用和适当保护。  

 2. 为了第 1 款的目的，含水层国应该设立合作的联合机制。18 

第 8 条［第 9 条］  

数据和资料的经常性交流  

 1. 根据第 7 条，含水层国应经常交流关于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状况

的便捷可得的数据和资料，特别是地质、水文地质、水文、气象和生态方面的

数据和资料和与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水文化学有关的数据和资料，以及有关

的预报。  

 2. 鉴于某些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性质和范围并不确定，有关含水

层国应根据现行的做法和标准，尽力单独地或共同地，并酌情协同或通过国际

组织收集和编制新的数据和资料，以便更全面地确定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情

况。  

 3. 如果一含水层国请求另一含水层国提供非便捷可得的数据或资料，后

者应尽力满足请求，但可附带条件，要求请求国支付收集和酌情处理这些数据

或资料的合理费用。  

 4. 含水层国应尽力收集和酌情处理这种数据和资料，以便于收到数据和

资料的其他含水层国利用。  

 

--  --  --  --  -- 

                                                 
17  “可持续发展”一词指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原则，应该与第 4 条草案情况下

的可持续使用原则区别开来。  
18  评注应指明设想到的机制的类型，例如联合委员会。评注也应间接提到需

要考虑到其他现有联合机制和各地区专门委员会的经验。  


